
 

新加坡引入《公平竞争法》的启示 
 
 新加坡将于明年引入公平竞争法，香港将成为亚洲区内经济较发达区

域唯一尚未制订公平竞争法的地区。 这可能损害香港作为「亚洲的国际都会」

与及「泛珠三角」地区的龙头和「高增值服务中心」的地位与形象。 
 
 事实上，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自1996年开始推动本港实施公平竞争法，

主要的建议包括： 
 
1. 禁止公司之间互相协议，以妨碍或意图妨碍、限制或扭曲市场竞争。 这

包括横向协议，例如操纵价格和串通投标，及纵向协议，例如规定零

售价，排斥竞争对手的专营行为，强迫搭卖及长期供应合约等。 
2. 禁止一间或多间市场占有率高的公司滥用其市场优势，妨碍、限制或

扭曲竞争。 
 
 由于本港大商家的反对，政府以「没有迫切性」为由，对此不了了之。 
 
 公平竞争法(或称“反托拉斯法”(Antitrust Law)，或“反垄断法”，或

“公平交易法”)，在国际上公认可以达到“改善经济效能，使消费者享受较

低的价格、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产品质量”的目的，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

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。 
 
 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：“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，

保障货物、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。” 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：“香港特别

行政区政府提供经济和法律环境，鼓励各项投资、技术进步并开发新兴产业。” 
 
 香港引入“公平竞争法”，符合上述《基本法》之规定，以确保《基本

法》框架下自由贸易、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，并增强香港投资者及贸易伙伴

的信心。 
 
 “公平竞争法”将扩阔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，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(包
括生产及配置效率)，保护消费者权益，改善民生，对促进香港的整体及长远

利益的作用，不言而喻。 
 

邝家贤律师事务所 
2004 年 6 月 4 日 


